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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 第22條及第22條之1：電信事業提前終止提供使用或共用頻率，及頻

率提供使用或共用之核准期間屆滿時，有關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之變更事項，屬通傳會權責，於修正條文另增列第22條之1明定，並

修正部分文字。

• 第39條至第46條：電波監測站量測、無線電波干擾處理、處理干擾之

原則、營運計畫、網路設置計畫、廢止電信事業登記及無線廣播電視

事業之許可等事項，均屬通傳會職掌，修正前述事項之主管機關。

註：「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詳如附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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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 第5條：電信事業登記之受理主管機關為通傳會，爰修正部分文字。

• 第26條：考量核對及登錄用戶資料，係配合有關機關追查或預防不肖

人士利用申辦電信服務進行違反法令之行為，屬電信事業營運之義

務，爰增訂由通傳會依相關規定辦理前述事項。

• 第30條：增訂有關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註：「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詳如附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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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修正重點

• 第2條：修正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本部，以利電信號碼核配管理等相

關業務之推動。

• 第3條：有關電信事業經營之特許或許可，及籌設同意書之核發屬通傳

會職掌，爰修正前述事項之主管機關。

註：「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詳如附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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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待裁示事項

◼「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電信號

碼核配及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

條及「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

文，擬續依本部法制作業流程辦理發布事宜。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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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1/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二十二條 供給人及承用人提前終止頻率提供使用
或共用時，於預定終止日前六個月起一個月內，應
共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終止頻率提供使用或共
用。

第二十二條 供給人及承用人提前終止頻率提供使用
或共用時，於預定終止日前六個月起一個月內，應
共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終止頻率提供使用或共
用，並申請變更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供給人及承用人於頻率提供使用或共用之核准
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起一個月內，應共同向主管機關
申請變更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第二十二條之一 供給人及承用人提前終止頻率提供
使用或共用、頻率提供使用或共用之核准期間屆
滿，應於預定終止日(或核准期間屆滿日)前六個月
起一個月內，共同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變更
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供給人及承用人於頻率提供使用
或共用之核准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起一個月內，應共
同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網路設置計畫及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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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2/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
干擾合法無線電通信：
一、於合法無線電通信系統內之使用設備收得可感知之

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之聲音或影像訊息。
二、於合法無線電通信系統內，以量測設備測得影響該

系統正常使用之可辨識非法使用無線電波訊息。
三、廣播電臺發射天線半徑內五個以上不同地點，測得

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與合法廣播電臺間之電場強度
超過下列規定之一者：同頻超過34 dBuV/m（分貝
微伏特每公尺）、第一鄰頻超過48dBuV/m、第二
鄰頻超過64dBuV/m或第三鄰頻超過74dBuV/m。

四、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固定監測站測得非法使用無
線 電 頻 率 9kHz 至 174MHz 之 電 場 強 度 超 過
80dBuV/m或174MHz至3GHz之電場強度超過
94dBuV/m。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
干擾合法無線電通信：
一、於合法無線電通信系統內之使用設備收得可感知之

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之聲音或影像訊息。
二、於合法無線電通信系統內，以量測設備測得影響該

系統正常使用之可辨識非法使用無線電波訊息。
三、廣播電臺發射天線半徑內五個以上不同地點，測得

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與合法廣播電臺間之電場強度
超過下列規定之一者：同頻超過34 dBuV/m（分
貝微伏特每公尺）、第一鄰頻超過48dBuV/m、第
二 鄰 頻 超 過 64dBuV/m 或 第 三 鄰 頻 超 過
74dBuV/m。

四、於主管機關固定監測站測得非法使用無線電頻率
9kHz至 174MHz之電場強度超過 80dBuV/m或
174MHz至3GHz之電場強度超過94dBu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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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3/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四十條 無線電通信相互間之干擾，除法規另有
規定外，其認定準用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無線電通信之電場強度超過前條第四款規定
者，認定為干擾。

申請新設或遷移無線電臺，其電場強度超過
前條第四款規定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命使
用者提出改善計畫。

未依前項規定提出改善計畫者，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駁回其申請。

第四十條 無線電通信相互間之干擾，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其認定準用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無線電通信之電場強度超過前條第四款規定者，認定為
干擾。

申請新設或遷移無線電臺，其電場強度超過前條第四款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命使用者提出改善計畫。

未依前項規定提出改善計畫者，主管機關駁回其申請。

第四十一條 使用任何無線電設備發射無線電頻率
致發生干擾者，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知改善，
使用者應運用有效技術進行改善，必要時，應暫
停該設備運作；無法排除干擾時，應立即停止發
射。

第四十一條 使用任何無線電設備發射無線電頻率致發生干
擾者，經主管機關通知改善，使用者應運用有效技術進行
改善，必要時，應暫停該設備運作；無法排除干擾時，應
立即停止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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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4/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四十二條 使用者依本法第六十三條申請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協調處理無線電頻率干擾，或申告違法設置
電臺使用頻率時，應先查明干擾來源或電臺設置地點
及使用頻率，並檢具「無線電頻率干擾、非法使用申
訴表」及有關資料，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軍用通信之干擾申訴，由國防部受理、查測及排

除。未能查明干擾信號之來源時，得洽商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進行查測，以斷定干擾之來源，並
決定處理辦法。

二、非軍用通信及來自國外之干擾申訴，由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受理、查測及排除。未能查明干擾信
號來源時，得洽商國防部會同處理。

第四十二條 使用者依本法第六十三條申請主管機關協
調處理無線電頻率干擾，或申告違法設置電臺使用頻
率時，應先查明干擾來源或電臺設置地點及使用頻率，
並檢具「無線電頻率干擾、非法使用申訴表」及有關
資料，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軍用通信之干擾申訴，由國防部受理、查測及排

除。未能查明干擾信號之來源時，得洽商主管機
關進行查測，以斷定干擾之來源，並決定處理辦
法。

二、非軍用通信及來自國外之干擾申訴，由主管機關
受理、查測及排除。未能查明干擾信號來源時，
得洽商國防部會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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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5/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四十三條 使用無線電頻率發生干擾時，主管機關核
配之無線電頻率應獲保障。

合法無線電通信間因無法排除干擾，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依申請，核配其他無線電頻率供其使用。

干擾來源為國外者，主管機關得洽請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協助辦理干擾查測，經彙集有關資料，依照
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電規則處理。

第四十三條 主管機關處理干擾之原則如下：
一、軍用與非軍用間之無線電通信干擾，由國防部、

主管機關會商協調處理。
二、使用無線電頻率發生干擾時，主管機關核配之無

線電頻率應獲保障。
三、無線電頻率測定發生爭議時，以主管機關鑑定為

準。
四、合法無線電通信間發生不可避免干擾時，應由主

管機關分別洽商有關使用者，調整其使用時間，
或核配其他適宜之無線電頻率。

五、本國使用者與外國使用者間發生之干擾，其發射
地或干擾地之一在國內時，由主管機關協調相關
單位處理。

六、干擾來源為國外者，主管機關應彙集有關資料，
依照國際電信聯合會無線電規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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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6/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四十三條之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干擾之原則
如下：
一、軍用與非軍用間之無線電通信干擾，由國防部、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會商協調處理。
二、無線電頻率測定發生爭議時，以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鑑定為準。
三、本國使用者與外國使用者間發生之干擾，其發射

地或干擾地之一在國內時，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協調相關單位處理。

第四十三條 序文、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前段及第五
款 
主管機關處理干擾之原則如下：
一、軍用與非軍用間之無線電通信干擾，由國防部、

主管機關會商協調處理。
三、無線電頻率測定發生爭議時，以主管機關鑑定為

準。
四、合法無線電通信間發生不可避免干擾時，應由主

管機關分別洽商有關使用者，調整其使用時間，
或核配其他適宜之無線電頻率。

五、本國使用者與外國使用者間發生之干擾，其發射
地或干擾地之一在國內時，由主管機關協調相關
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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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7/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四十四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處理干擾之優先順序
如下：
一、於動員實施階段時，以軍用無線電頻率為優先。
二、飛航、船舶航行安全之任務。
三、災害防救之任務。
四、依業務性質之重要性。
五、依無線電頻率核配先後。

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處理干擾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於動員實施階段時，以軍用無線電頻率為優先。
二、飛航、船舶航行安全之任務。
三、災害防救之任務。
四、依業務性質之重要性。
五、依無線電頻率核配先後。

第四十五條 合法無線電頻率使用發生干擾時，經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調處理仍未能改善者，依本法第六
十三條第二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命有關使用者
調整使用時間，變更使用地點，調整天線發射方向、
功率或其他適當之方式處理。必要時，得洽請主管機
關協助。

前項協調期間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得視頻率
干擾狀況，命使用者停止頻率使用。

第四十五條 合法無線電頻率使用發生干擾時，經主管
機關協調處理仍未能改善者，依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二
項，主管機關得命有關使用者調整使用時間，變更使
用地點，調整天線發射方向、功率或其他適當之方式
處理。必要時，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配其他無線電
頻率供其使用。

前項協調期間內，主管機關得視頻率干擾狀況，
命使用者停止頻率使用。



14

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1：「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8/8)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四十六條 經核配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其使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頻率核配之全部或一
部：
一、無正當理由，自核配使用之日起逾六個月未使用

或持續六個月以上未使用。
二、未依規定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經通知限期繳

納，屆期仍未繳納。
三、未履行其營運計畫或網路設置計畫之無線電頻率

使用應履行事項情節重大，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通知改善而不改善或無法改善。

四、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廢止其電信事業之登記、
無線廣播事業或無線電視事業之許可。

五、未經核准擅自供他人使用無線電頻率。

第四十六條 經核配使用之無線電頻率，其使用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廢止頻率核配之全部或一
部：
一、無正當理由，自核配使用之日起逾六個月未使用

或持續六個月以上未使用。
二、未依規定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經通知限期繳

納，屆期仍未繳納。
三、未履行其營運計畫或網路設置計畫之無線電頻率

使用應履行事項情節重大，經主管機關通知改善
而不改善或無法改善。

四、經主管機關廢止其電信事業之登記、無線廣播事
業或無線電視事業之許可。

五、未經核准擅自供他人使用無線電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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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2：「電信號碼核配及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五條 申請核配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識別碼、信號點碼或
核配用戶號碼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第五條規
定辦理電信事業之登記。

第五條 申請核配設置公眾電信網路之識別碼、信號點碼或
核配用戶號碼者，應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先向主管機關辦
理電信事業之登記。

第二十六條 電信事業分配用戶使用電信號碼前，應核對及
登錄用戶資料。
前項規定，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電信事業分配用戶使用電信號碼前，應核對及
登錄用戶資料。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第三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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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附錄3-1：「電信號碼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數位發展部。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特許或許可，並發給

第一類或第二類電信事業執照之電信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第一類電信

事業籌設同意書而未取得特許執照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公眾電信網路互通、識別、交換及控

制等正常運作所需之識別碼、用戶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電信網路內用以識別網路、路由或服

務等之電信號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提供用戶電信服務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眾電信網路路由及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一定排列規則、特別意義或容易記憶

之用戶號碼。
八、受委託管理者：指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電信號碼之核

配、調整、回收及其相關管理作業之機關（構）。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營者：指經主管機關特許或許可，並發給第一類或第

二類電信事業執照之電信事業。
二、籌設者：指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第一類電信事業籌設同

意書而未取得特許執照者。
三、電信號碼：指維持公眾電信網路互通、識別、交換及控

制等正常運作所需之識別碼、用戶號碼、編碼等。
四、識別碼：指於公眾電信網路內用以識別網路、路由或服

務等之電信號碼。
五、用戶號碼：指用以提供用戶電信服務使用之電信號碼。
六、編碼：指供控制公眾電信網路路由及交換訊息之號碼。
七、黃金門號：指具有一定排列規則、特別意義或容易記憶

之用戶號碼。
八、受委託管理者：指受主管機關委託辦理電信號碼之核

配、調整、回收及其相關管理作業之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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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2：「電信號碼管理辦法」眾開講本部意見綜整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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